
 

 

证券代码：003039 证券简称：顺控发展 公告编号：2021-064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特许经营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补充协议签署概况 

2017 年 11 月 21 日，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

公司广东顺控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控环投”）与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

输管理局（以下简称“顺德区环运局”）签署《顺德区生活垃圾焚烧及生活污水厂

污泥处理特许经营合同》（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合同”），授予顺控环投顺德区生活

垃圾焚烧及生活污水厂污泥处理特许经营权，同时约定焚烧飞灰经螯合稳定化处

理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相关标准后，由顺德

区环运局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最终处置。 

2019 年 5 月 20 日，佛山市顺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顺德区

城管执法局”）与顺控环投签署《顺德区生活垃圾焚烧及生活污水厂污泥处理特许

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约定按照国家、省、市、区机构改革方案要求，

顺德区城管执法局承接原顺德区环运局的城市管理职能，原特许经营合同中顺德

区环运局的权利和义务由顺德区城管执法局行使与履行。  

 2021 年 8 月 25 日，结合政府相关部门对飞灰处置管理工作的要求，顺控环

投与顺德区城管执法局签署了《顺德区生活垃圾焚烧及生活污水厂污泥处理特许

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二》，将上述飞灰的处置方变更为顺控环投，但不改变飞灰处置

费用的承担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二、 补充协议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佛山市顺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负责人：余厚坚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德民路 3 号区政府西侧行政执法楼 

2、乙方：广东顺控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丹红 

注册资本：66,666.67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生活垃圾处理、污泥干化处置、餐厨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及相关技

术咨询，生活垃圾、污泥、餐厨垃圾的收集、处理及发电，销售所产生的电力、

蒸汽及附属产品，垃圾综合填埋，生活垃圾处理、污泥干化处置、餐厨垃圾处理

设备及相关物资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右滩村委会象山尾 

3、履约能力分析：甲方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4、公司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    合同签署方 

甲方：佛山市顺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乙方：广东顺控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2、 甲、乙双方确认，将特许经营合同第 36.4、44.2.10 条款修改为：乙方

履行特许经营合同义务所产生的飞灰由乙方负责处置，处置方式必须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的规定；删除 43.2.2 条，即“在乙方厂区内飞灰暂存区内免费接纳经乙方

预处理的固化、稳定后并符合有关标准的飞灰”的约定。 

3、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有权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相

结合处置飞灰： 

① 进入具备相应资质的填埋场进行终端处置； 



 

 

② 自行通过处置技术将飞灰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③ 通过其他合法合规的飞灰处置方法对飞灰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4、 甲、乙双方确认，飞灰处置全过程的费用根据处置方式，适用不同的

收费标准，均由甲方承担。 

5、 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四、补充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补充协议的签署，便于飞灰的管理和处置，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补充协议约定飞灰由顺控环投处置，若顺控环投不能及时并采取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的处置方式对飞灰进行处置，将带来一定的环保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顺德区生活垃圾焚烧及生活污水厂污泥处理特许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二》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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